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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为了使公众了解本项目的意义和由于项目建设带来的环境问题，

充分发挥公众的参与和监督作用，使提出的建议更趋完善、合理，从

而将建设项目对环境的影响程度减少到最低限度。本次评价按照《环

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中的要求进行了项

目公示并发布了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以收集相关区域内公众对项

目的认识态度和要求，进一步提高本项目的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

2025 年 11月 28日，内蒙古清太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在生态环境

公示网以网络平台的方式向公众公示了内蒙古自治区太仆寺旗生活

垃圾焚烧及热能综合利用项目首次环境影响公示材料。首次环境影响

评价信息公开公告主要介绍了项目名称、建设内容等基本情况、建设

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公众意见表

的网络链接、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公众意见提交意见的方式和

时间等。在公示期间，内蒙古清太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未收到任何群众

来电、来信、来访等形式的有关该项目环境影响的意见。

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内蒙古清太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分别采用网络、报纸和张贴公告的方式进行同步公开。于

2025年 12月 29日至 2026 年 1月 10日期间在生态环境公示网站以

网络平台的方式向公众公示了拟建项目的征求意见稿全文。2026年 1

月 8日和 2026年 1月 9日在锡林郭勒日报进行了报纸公示，2025年

12月 29日至 2026年 1月 10日在项目所在地进行了张贴公告公示，

主要介绍了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查阅方式、征求意见的

公众范围、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

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等内容。在公示期间，我公司未收到任何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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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电、来信、来访等形式的有关该项目环境影响的意见。

在本次公众参与调查过程中建设单位通过网络、报纸、张贴公告、

公众意见调查表等多种方式听取项目周围群众的意见，根据公众调查

的结果，在两次公示期间均未有公众提出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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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第九

条要求，建设单位应当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 7个工作日

内，通过其网站、建设项目所在地公共媒体网站或者建设项目所在地

相关政府网站（以下统称网络平台），公开下列信息：

（一）项目建设情况；

（二）现有工程及其环境保护情况；

（三）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四）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

（五）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六）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本项目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由我公司于 2025年 11月 28

日在生态环境公示网站公开以网络平台的方式向公众公示了拟建项

目的环境影响公示材料。

公示具体内容见表 2-1。

表 2-1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内容

内蒙古自治区太仆寺旗生活垃圾焚烧及热能综合利用项目环境影

响评价

第一次公众参与公示

为充分了解周围社会各界对内蒙古自治区太仆寺旗生活垃圾

焚烧及热能综合利用项目环评的意见，更好地做好工程的环境保护

工作，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有关规定，现将环境影

响评价工作的有关内容进行公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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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内蒙古自治区太仆寺旗生活垃圾焚烧及热能综合利

用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建设性质：新建

建设地点：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太仆寺旗宝昌高

新技术产业园区南。

建设规模及内容:本项目建设规模为生活垃圾 150t/d，餐厨垃圾

3t/d，市政污泥 30t/d（含水率 80%）、渗滤液 30t/d。配置 1×150t/d

机械炉排焚烧炉。主要包括：(1)垃圾接收贮存及输送系统；(2)垃圾

焚烧系统；(3)烟气净化系统；(4)灰渣处理系统；(5)餐厨垃圾处理

系统；(6)市政污泥处理系统；(7)其他配套辅助生产设施。

二、建设单位情况：

单位名称：内蒙古清太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孙经理

联系电话：13174477287

电子邮箱：916952883@qq.com

通讯地址：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宝昌镇水利局大

楼四楼区域经济合作服务中心综合办公室 407室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名称：内蒙古生态环境科学研究

院有限公司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mbHFni4-XOoFJJUeErDYjg

提取码: ghng

五、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自公示之日起您可以通过邮寄信件、传真、电话以及电子邮件

https://pan.baidu.com/s/1mbHFni4-XOoFJJUeErDYj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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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式向建设单位提交公众意见表。

内蒙古清太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2025.11.28

2.2 公开方式

内蒙古自治区太仆寺旗生活垃圾焚烧及热能综合利用项目首次

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由我公司于 2025年 11月 28日在生态环境公

示网站（https://gongshi.qsyhbgj.com/h5public-detail?id=488335）进行

了公示。公示截图见图 2-1。

根据《办法》第九条要求，建设单位应当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

编制单位后 7个工作日内，通过其网站、建设项目所在地公共媒体网

站或者建设项目所在地相关政府网站（以下统称网络平台）公开。本

项目首次环境影响评价由我公司在环评爱好者网站进行了公示，符合

《办法》第九条中“在建设项目所在地相关政府网站公开”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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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网络公开截图

2.3 公众意见情况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公告主要介绍了项目名称、建设内容

等基本情况、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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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公众意见

提交意见的方式和时间等。以便让社会团体及群众了解、参与本建设

项目环境影响工作。

在公示期间，我公司未收到任何群众来电、来信、来访等形式的

有关该项目环境影响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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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公示内容及时限

根据《办法》第十条要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形成后，建设单位应当公开下列信息，征求与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

关的意见：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

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建设单位征求公众意见的期限不得少于 10 个工作日。

根据《办法》第十一条要求，本项目征求意见稿环境影响评价信

息公开由我公司分别在生态环境公示网站、锡林郭勒日报以及企业周

边张贴公告的形式进行了公示。

公示具体内容见表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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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征求意见稿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内容

内蒙古自治区太仆寺旗生活垃圾焚烧及热能综合利用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

一、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ZKmhht86tyRibBfg9S_LZA?pwd=qPPK

提取码：qPPK

查阅纸质报告书途径：公众、法人和其他组织可携带个人身份证件，前往

建设单位查阅。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主要是针对项目附近的居民、受建设项目影响和关注工程建设的公众及单

位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TftdM0VvV8zbwG7cWobN_g

提取码：pboz

四、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在本次信息公示后，公众可通过传真、电话以及信件的形式向建设单位反

映本项目环境影响和环境保护措施有关的建议和意见，并将意见或建议填写至

公众意见表以书面形式提交给我单位。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自 2025年 12月 29日公示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

六、建设单位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内蒙古清太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联系人：孙经理

联系电话：13174477287

电子邮箱：916952883@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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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公示方式

3.2.1 网络

内蒙古自治区太仆寺旗生活垃圾焚烧及热能综合利用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由我公司于 2025年 12

月 29 日 至 2026 年 1 月 10 间 在 生 态 环 境 公 示 网 站

（https://gongshi.qsyhbgj.com/h5public-detail?id=494459）进行了公示。

公示截图见图 3-1。

根据《办法》第十一条第（一）款要求，建设单位应当公开的信

息通过网络平台公开，且持续公开期限不得少于 10个工作日。本项

目征求意见稿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由我公司在环评爱好者网站进

行了公示，符合《办法》第十一条中的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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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征求意见稿环境影响评价信息网络公开截图

3.2.2 报纸

内蒙古自治区太仆寺旗生活垃圾焚烧及热能综合利用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由内蒙古清太环保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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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有限公司于 2025年 12月 29日和 2026年 1月 10日在锡林郭勒日

报进行了报纸公示。报纸公示见图 3-3、3-4。

根据《办法》第十一条第（二）款要求，建设单位应当公开的信

息通过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公开，且在征求意见的

10个工作日内公开信息不得少于 2 次。本项目征求意见稿环境影响

评价信息公开由内蒙古清太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分别于 2026 年 1 月 8

日和 2026年 1月 9日在北方日报进行了 2次公示，符合《办法》第

十一条中的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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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第一次报纸公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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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第二次报纸公示图

3.2.3 张贴

根据《办法》第十一条第（三）款要求，通过在建设项目所在地

公众易于知悉的场所张贴公告的方式公开，且持续公开期限不得少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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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个工作日。

本项目由我公司于 2025年 12月 29日至 2026年 1月 10日期间

在项目所在地周边村庄公告牌以张贴公告的形式进行了公示。符合

《办法》第十一条中相关要求。

公示照片见图 3-5。

图 3-5 张贴公告照片

3.3查阅情况

1、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查阅方式

⑴电子版全文查阅方式

“本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电子版全文网络链接：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ZKmhht86tyRibBfg9S_LZA?pwd=qPPK

提取码：qpp

⑵纸质报告书查阅方式

名称：内蒙古自治区太仆寺旗生活垃圾焚烧及热能综合利用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

地址：内蒙古清太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孙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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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13174477287

邮箱：916952883@qq.com

2、查阅情况

在公示期间，建设单位未收到群众查阅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

稿全文的来电、来信、来访。

3.4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建设单位未收到群众来电、来信、来访等任

何形式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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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本项目未采取深度公众参与。

根据《办法》第十四条，对环境影响方面公众质疑性意见多的建

设项目，建设单位应当按照下列方式组织开展深度公众参与：

（一）公众质疑性意见主要集中在环境影响预测结论、环境保护

措施或者环境风险防范措施等方面的，建设单位应当组织召开公众座

谈会或者听证会。座谈会或者听证会应当邀请在环境方面可能受建设

项目影响的公众代表参加。

（二）公众质疑性意见主要集中在环境影响评价相关专业技术方

法、导则、理论等方面的，建设单位应当组织召开专家论证会。专家

论证会应当邀请相关领域专家参加，并邀请在环境方面可能受建设项

目影响的公众代表列席。

建设单位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向建设项目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报告，并请求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加强对公众参与的协调指

导。县级以上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在同级人民政府指导下配合做好

相关工作。

本项目首次公示及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均未收到公众对内蒙古

自治区太仆寺旗生活垃圾焚烧及热能综合利用项目环境影响方面质

疑性意见（上述（一）、（二）），故未采取深度公众参与。



18

5报批前公开情况

5.1公开内容及日期

拟报批之前，于 2026年 1月 20日，通过生态环境公示网进行了

第三次公示，广泛征求各界对本项目的意见。公示内容主要包括：拟

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和公众参与说明全文。

项目公示时间和公示内容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关

于公示内容和时间的规定。

5.2 公开方式

5.2.1 网络

2026年 1月 20日，通过生态环境公示网进行了拟报批环境影响

报告书全文和公众参与说明的公示。生态环境公示网为建设项目环评

信息公示平台，设有专门的环评公示板块，是主流公共环评媒体网站。

公示载体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规定的公共媒体网站要

求。

网络公示时间：2026年 1月 20日。

网络公示网址：

https://gongshi.qsyhbgj.com/h5public-detail?id=468237

网络公示截图见图 5-1。

5.2.2 其他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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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2025 年 11月 28日，内蒙古清太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在生态环境

公示网以网络平台的方式向公众公示了内蒙古自治区太仆寺旗生活

垃圾焚烧及热能综合利用项目首次环境影响公示材料，在公示期间，

建设单位未收到任何群众来电、来信、来访等形式的有关项目环境影

响的意见。

2025 年 12月 29日至 2026 年 1月 10日期间内蒙古清太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在生态环境公示网站以网络平台进行了《内蒙古自治区太

仆寺旗生活垃圾焚烧及热能综合利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

稿）》全文公示；2026年 1月 8日和 2026年 1月 9日在锡林郭勒日

报进行了报纸公示，2025年 12月 29日至 2026 年 1月 10日在项目

所在地进行了张贴公告公示，在公示期间，建设单位未收到任何群众

来电、来信、来访等形式的有关项目环境影响的意见。

2026年 1月 20日在生态环境公示网进行报批前公开，在公示期

间，建设单位未收到任何群众来电、来信、来访等形式的有关项目环

境影响的意见。



20

7 其他

内蒙古清太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于 2026年 1月 8日和 2026年 1月

9日在锡林郭勒日报进行了 2次报纸公示，2份报纸存档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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